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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规范茶陵县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分级响应

程序，科学、及时、有效组织指导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2007〕第 6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第 88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新华社北京〔2017〕1 月 10 日电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9〕708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2019〕第

2 号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

〔2010〕1 月 1 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湖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株洲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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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茶陵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工贸行业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1.4.工作原则

1.4.1.以人为本、减少损失。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作为应急救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事

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1.4.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街镇、

园区及县直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工贸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机

制。企业履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主体责任。

1.4.3.科学施救、规范有序。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

备、设施和手段，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各应急救

援工作组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1.4.4.广泛宣传，加强防范。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群众的防

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健全社会各界支持、参与应对事故

的救援工作机制。

1.4.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事故预防与应急救援相结合，

加强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和水平。

2. 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

茶陵县安全生产委员会成立了危化烟花工贸和矿山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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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专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县域内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

应急救援工作。

茶陵县安全生产应急专项指挥部在危化烟花工贸和矿山安

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下，负责全县安全生产

有关工作，组织较大以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导乡镇

（街道）、办事处及其有关部门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全县生产安全工作，开展生产安全巡查、

考核工作；提出救援和人员物资需求计划；向县应急救援总指挥

部报送相关信息、情况；完成上级指挥部和县委、县政府及县应

急救援总指挥部安排其他工作。

县生产安全应急专项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县应急管理局，承

办县生产安全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2.1.应急组织机构

茶陵县安全生产委员会成立了危化烟花工贸和矿山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由分管副县长任指挥长，县政府办分管副主任、

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县应急管理局分管工贸负责人及县交通局

分管副局长任副指挥长，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

水利局、县气象局、县电视台、县商粮局、县民政局、县住建局、

县教育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城管局、县林业局、

县卫健局、县科工局、县市监局、生态环境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县武警中队、通讯公司（电信、联通、移动）、国网茶陵供电公

司、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分管负责人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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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由县应急管理局分管负

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2.2.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2.1.县指挥部

领导和协调全县事故应急管理工作；贯彻全县事故应急管理

工作方针，起草、修订和解释本预案；负责牵头全县事故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指导事故应急救援网络建设；组织事故应急救援技

术研究和应急救援知识宣传教育等工作；建立健全事故应急救援

队伍和专家组；指挥、协调全县事故应急救援行动；完成市生产

安全事故救援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2.县指挥部办公室

承担县指挥部日常工作；与市指挥部衔接；收集、综合事故

信息，并及时向县指挥部汇报，及时传达和执行县指挥部的各项

决策和指令；负责与专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和社会救援

力量的业务联系；指导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工作； 组织、协调开展事故救援、抢险及相关的通讯、

交通、物资保障等工作；组织专家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协助

做好事故信息发布工作。

2.2.3.县指挥部成员单位

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县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督促各有关

部门（单位）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知识宣传和教育；牵头

处置工贸企业生产事故，协调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收集事故

信息并依法、依规报告；组织或参加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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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对事故现场实施道路交通管制，协助疏散人

员，维护现场治安秩序；适时调集治安、交通等警力参与救援；

参与事故调查，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现场的取证工作；救援结

束后，对事故发生后失踪、死亡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对事故死亡

人员进行法医鉴定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按规定应由县财政承担的应急资金的保障工

作。

县住建局：负责指导建设工程与房屋垮塌等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负责协调调集起重机、挖掘机等建筑行业抢排险设备；负责

协助提供建筑等工程技术资料支持；负责指导供水、排水应急管

理工作；配合做好有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县交通局：负责全县交通运输行业事故应急管理工作；协调

所需车辆的调度；组织抢修损坏的公路、桥梁。

县卫健局：负责全县卫生健康系统的事故应急管理工作；负

责事故医疗救护工作并对事故发生区域进行疫情监测和防治。

县市监局：负责指导、协调工贸行业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

置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指导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工作,负责

舆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生态环境局：负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负责其他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中的环境监测和处置工作；指导防控

环境污染；组织对环境污染程度进行评估，并提出生态环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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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县科工局：负责组织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通信保障应急

工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协调消防力量参与以抢救人员生命

为主的应急救援行动。

通讯公司（电信、联通、移动）：保障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

畅通，优先传递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通信信息。

县气象局：负责事故应急救援期间的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各乡镇（街道）：负责事故中伤亡人员家属接待、安抚等协

调工作。

其他成员单位服从本职责范围内的应急工作，接受临时应急

工作的调遣。本预案中未列入成员的有关单位，在应急状态下根

据三定方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有关职能。

2.3.专家组

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特长和应急处置能力，事发后根据事故

的具体情况抽调相应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附件），开展事故应

急处置和救援、调查评估等决策咨询服务工作。

2.4.应急救援工作组

县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可下设若干应急救援工作组，一般下

设六个应急救援工作组。

2.4.1.综合协调组：由发生事故单位的主管部门和县应急管

理局组成，负责事故现场的综合协调工作，配合现场应急救援指

挥部做好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装备的调度和各应急救援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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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抢险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2.4.2.抢险救援组：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制定并组织

实施救援方案，调集、协调救援队伍和专家开展抢险救援等。

2.4.3.治安保卫组：由县公安局牵头，负责现场警戒、交通

管制、人员疏散、当地社会秩序维护等。

2.4.4.医疗救援组：由县卫健局牵头，负责调集医疗救护力

量救治伤员等。

2.4.5.新闻报道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负责新闻媒体接待、

事故救援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等。

2.4.6.善后处理组：由属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牵头，负

责事故中伤亡人员家属接待、伤亡抚恤、经济补偿协调等。

根据需要，县指挥部还可设立环保气象组、通信保障组、后

勤保障组等，负责环境监测监控和气象信息服务、现场通信保障、

后勤服务保障等工作。

3. 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

3.1.风险分析

茶陵县重点监管工贸企业有 20 家，有涉氨制冷、有涉爆炸

性粉尘、涉人员密集及有限空间企业，行业主要事故风险类型有：

火灾爆炸、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中毒窒息、

车辆伤害、锅炉爆炸、容器爆炸、起重伤害、坍塌、灼烫等。

全县工贸行业发生较大事故类型主要有：中毒窒息、冻伤、

粉尘爆炸、高温烫伤、锅炉爆炸、踩踏等事故。重点监管工贸企

业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点见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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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遵循以下几个要点：1、以人的生命安全为第一；2、

有序领导、分工明确、责任到人；3、科学救援。

3.2.监测预警

县指挥部办公室要督促工贸企业及时、有效开展监测工作，

及时汇总、分析、处理工贸事故的信息，并负责收集、整理和研

究国内外相关重大突发工贸事故信息，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

3.3.信息报告

3.3.1.报告程序

工贸企业是事故信息报告的责任单位。工贸企业事故发生后，

企业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事发企业要在事发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事故的

级别逐级上报事故情况，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通知公安机关、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人民检察院，且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

超过 2 小时。

3.1.1.1.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

产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6

个小时内）

3.1.1.2.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4 个小时内）

3.1.1.3.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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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2 个小

时内）

3.3.2.报告内容

信息报告应尽量及时、准确、要素完整，因事故复杂情况不

详的，可先报告简要情况，随后边核实边续报。

信息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发单位基本情况；事发时间、地

点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简要经过，事发原因初步分析判断；事

故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抢救情况和采取的措施；对事故发展趋势的预测及请求上级

帮助解决的问题。

4. 应急响应

4.1.事故分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工贸行业生产

安全事故按照其性质、造成的损失、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

围等因素，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

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含

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含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

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含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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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

重伤（含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注：“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4.2.应急响应级别

按照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应急响应级别分

为一般 （Ⅳ级）、较大 （Ⅲ级）、重大 （Ⅱ级）、特别重大 （Ⅰ

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标示。

4.3.分级响应条件

4.3.1.Ⅳ级响应条件：

4.3.1.1.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含急性

工业中毒），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3.1.2.超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急救援能力的事

故。

4.3.1.3.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政区的事故。

4.3.2.Ⅲ级响应条件：

4.3.2.1.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含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3.2.2.超出县人民政府应急救援能力的事故。

4.3.2.3.跨县级行政区的事故。

4.3.2.4.需要报请市人民政府或州指挥部处置的事故。

4.3.3.Ⅱ级响应条件：

4.3.3.1.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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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下重伤（含急性工业中毒），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3.3.2.超出市人民政府应急救援能力的事故。

4.3.3.3.跨市级行政区的事故。

4.3.3.4.需要报请省人民政府或省指挥部处置的事故。

4.3.4.Ⅰ级响应条件：

4.3.4.1.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含急

性工业中毒），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3.4.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人以上的事故。

4.3.4.3.需要报请国务院处置的事故。

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由县人民政府或县指挥部报请

上级启动应急响应。在上级的统一领导下，县应急指挥部直接指

挥全县应急处置工作。

4.4.响应主体

4.4.1.企业响应

工贸行业发现事故征兆或已经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现场人员

应紧急避险，开展自救和互救，并立即报告企业负责人。事故单

位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按照企业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应急救援行动，在规定的时限内，尽快将

初步掌握的事故信息报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

委会）及应急管理局。

4.4.2.政府响应

发生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后，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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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指挥所属相关部门

全力以赴开展救援，并及时将事故信息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按有

关规定报送至县应急管理局。县应急管理局研判事故应急响应等

级，按标准启动相应等级的工贸行业内部应急响应，提请成立总

指挥部，明确总指挥部组成人员，按本预案要求启动应急响应。

4.5.应急处置

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救援以属地为主。事故发生后，

事发单位在报告信息的同时，立即组成现场抢救组，开展先期处

置工作。县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要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实施应急处

置工作。根据可能造成的后果，本县工贸企业发生较大生产安全

事故主要有火灾爆炸事故、中毒窒息、踩踏等事故。应急处置原

则：及时原则-包括及时撤离人员、及时报告上级有关主管部门、

及时拔打报警电话及及时进行排除救助工作；先撤离人、后排险

原则-即在发生事故或出现紧急险情之后，应首先将处于危险区

域内的一切人员先撤离出危险区域，然后再有组织地进行排险工

作；先救人、后排险原则-当有人受伤或死亡，应先救出伤员和

撤离出亡者，然后进行排险处理工作，以免影响对伤员的及时抢

救和对伤员、亡者造成新的伤害；先防险、后救人原则-在险情

和事故仍在继续发展或险情仍未消除的情况下，必须先采取支护

等安全保险措施，然后救人，以免使救护者受到伤害和使伤员受

到新的伤害，救人要求“急”，同时也要求“稳妥”，否则，不

但达不到救人的目的，还会使救助者受伤；先防险、后排险-在

进入现场进行排险作业时，必须采取可靠支护等合适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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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排除人员受到伤害；先排险、后清理原则-只有在控制事故

继续发展和排除险情以后，才能进行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必须

遵守事故的处理程序规定和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进行。

根据事故具体类型和实际情况，采取下列措施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5.1.火灾爆炸事故

任何发现火情的人，应立即向现场负责人及值班人员报告，

现场负责人接到报警后应立即向公司生产办公室及应急指挥部

报告。

报警后，使用现场灭火器进行灭火，但必须保证自身安全。

现场负责人要准确及进地判断出火灾的蔓延趋势，根据现场

情况组织灭火，同时应组织人员疏散，并通知公司主管领导赶赴

现场，公司主管领导通知县指挥部相关负责人。现场应急抢险组

人员应在现场负责人的组织下积极进行对人员疏散，指导疏散人

员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简易有效的保护措

施。火灾扑救，采取切断着火物料来源、分割、降温等措施，防

止火势蔓延，县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后统一指挥。

4.5.2.中毒窒息（有限空间）

抢救救援人员首先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

施，如果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较大，救援人员必须佩戴好

空气呼吸器。救援人员要及时将中毒者救出事故现场，转移到空

气新鲜、流动处，松开领口、紧身衣物和腰带，以利中毒呼吸畅

通，便毒物排出体外，如有条件时可给中毒者接氧气。严重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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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昏迷不醒、对心跳呼吸停止中毒者，在事故现场可采取人工呼

吸和胸外心脏挤压法对中毒者实施抢救。

4.5.3.踩踏事故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事故时，值班人员或其他人员确认发生安

全事故时，应立即报警，通知公司主管领导赶赴现场，公司主管

领导通知县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统一指挥。接到报警后立

即组织疏散，可用口头引导疏散或广播引导疏散，疏导人员到指

定地点后，用镇定的语气呼喊，劝说人们消除恐惧心理、稳定情

绪，按指定路线、方向有条不紊地进行疏散，在疏散通道的拐弯

叉道等容易走错方向的地方，设疏导人员，提示疏散方向，防止

误入死胡同或进入危险区域。对疏散出的人员，加强脱险后的管

理，防止脱险人员对财产和未撤离危险区的人员安全重返事故现

场，必要时在进入危险区域的关键部位配备警戒人员。

4.5.4.氨制冷事故

抢险人员进入漏氨事故现场必须带好防护器具，观察风向，

站在上风向，现场浓度较大时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进行处置；现

场指挥阵地设置安全，能进能退；指挥员要密切注意现场各种复

杂情况和险情的变化，适时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伤亡。

4.5.4.1.氨压缩机发生漏氨事故后，先切断制冷压缩机电源，

马上关闭排气、吸气阀，如正在加油，应及时关闭加油阀。

4.5.4.2.将机房运行的机器全部停止运行，操作人员发现压

缩机漏氨时立即停止运转，并根据操作人员所处位置，在关闭事

故机器后顺便将就近运行的机器停机断电。



18

4.5.4.3.如漏氨事故较大，无法靠近事故机器，到配电室断

电停机，停机后立即关闭所有油氨分离器进气阀及与事故机器吸

气管相连接的低压循环桶进、出气阀门。

4.5.4.4.迅速开启氨压缩机房所有的事故排风扇。

4.5.4.5.在处理事故时，用水管喷浇漏氨部位，使氨与水溶

解，并注意压缩机电机的防水保护。

4.5.5.触电事故

发生触电事故，一般不会造成群死群伤和大的财产损失。但

当发生个体触电时，一般危害程度相对较小，但有可能造成个人

的伤亡事故。

4.5.5.1.低压触电事故脱离电源方法：

（1）立即拉掉开关、拔出插销，切断电源。

（2）如电源开关距离太远，用有绝缘把的钳子断开电源线。

（3）用木板等绝缘物插入触电者身下，以隔断流经人体的

电流。

（4）用干燥的衣服、手套、绳索、木板、木桥等绝缘物作

为工具，拉开触电者及挑开电线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5）如果触电者还有知觉，应奋力跃起，离开地面。因为

手脚脱离了带电的导体和地面后，流经人体的电流由于失去导电

的线路，就等于自行摆脱了危险；

（6）若触电者是被漏电电线或被刮断、割断的电线击倒，

抢救者可用木棍、竹竿或带木柄的铁器将电线挑开，或手戴绝缘

橡皮手套、站在木板（木凳）上将触电者拖开；施救者一定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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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身安全。

4.5.5.2.高压触电事故脱离电源方法：

（1）立即通知配电房停电。

（2）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

具拉开开关。

（3）抛掷一端可靠接地的裸金属线使线路接地；迫使保护

装置动作，断开电源（此方法较为危险，需有经验人员对应）。

4.6.信息发布

负责事故处置的主管部门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事件类型和影

响程度，组织责任单位、相关部门和专家拟写新闻发言稿、专家

评论或公告，经相应层级指挥部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发布。

4.7.应急结束

现场险情得以控制，事故伤亡情况已核实清楚，被困人员被

解救，受伤人员已全部安排救治，死亡人员得到妥善处置，环境

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

机构确认，按照应急响应原则，由启动应急响应的工贸行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决定并宣布应急结束。

5. 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和事发单位负责组织事故善后

处置工作，包括遇难人员亲属的安抚、赔偿，征用物资补偿，灾

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安抚受害和受影响人员，减少事故影响，确保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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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勘查和现场记录，保险理赔人员做出保险事故的勘

查报告或检验报告，审定损失责任，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责任

和赔偿范围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达成协议，即可支付赔款。

5.2.调查分析

事故发生后，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事故调

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查明事故发生经过、人员伤亡情况、

财产损失以及事故原因、性质、责任等，按要求形成事故调查报

告；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责

任人和周围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的

原则严肃处理、追责问责，总结经验教训，制定防止类似事故发

生的措施。

5.3.总结评估

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应急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编制

事故救援报告，说明事故的基本情况、应急救援经过，总结事故

救援处置经验教训，提出加强和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对策措施和

建议意见。

6. 应急保障

6.1.队伍保障

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包括应急救援队伍、消

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

队伍、以及公安、卫健、生态环境和其他有关部门应急救援队伍，

要适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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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装备物资保障

消防救援队伍、应急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伍等队伍应按

标准配齐应急救援装备和防护装备。县应急管理、住建、商粮等

应急物资储备重点部门和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等应做好应急物

资保障。

6.3.医疗卫生保障

县卫健局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医疗卫生保障，组织协调医

疗救护队伍实施医疗救治。指导或实施对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伤员的有效救治。

6.4.财力保障

应急救援队伍根据其调动通知参加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所耗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有关人民政府及应急

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支付到位；事故责任单位无力承担的，由县政

府协调解决。充分发挥社会保险作用，进一步健全区域公共安全

保险体系。

6.5.通信与信息保障

通讯公司（电信、联通、移动）、县融媒体中心等部门共同

负责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应急广播保障体系，完善公用通信网，

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

应急通信系统，确保通信畅通。

6.6.其他保障

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社会动员保障、技术储备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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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管理

7.1.宣传、培训和演练

宣传：县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势向群众开展

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知识的宣传，提高应急演练的安

全意识。

培训：工贸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的培训，适时组织企业员工开展生产安全及应急救援知识培训。

演练：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

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

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

演练、综合演练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练；

每两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演练中涉及到政府各级部门和单位要密切联系，加强沟通，

形成合力，使演练活动取得实效；演练活动应在统一指挥下实施，

加强调度，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确保演

练人员和群众的安全；根据应急队伍建设需要，配备相应器材和

物资，提升作战能力，满足应急处置实战需要；针对演练活动中

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整改措施，真正达到落实预案、演练

队伍、磨合机制的目的。

7.2.责任追究

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工贸事

故信息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触犯刑法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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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奖励与抚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事故应急

处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参与事

故应急救援中伤亡的人员及时给予救治和抚恤。

8. 预案管理

发生需要上级主管部门调度本区域内各方资源和力量才能

够处理的事故时与《茶陵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衔接。

本预案由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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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

茶陵县应急救援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从事领域 职称 联系方式 签名

1 黄卫华 安全工程 注安 13874110970

2 孙东华 化工 注安 18975335629

3 黄柏益 化工 注安 13975309120

4 宾德华 消防 注安 13307337781

5 罗红兵 化工 注安 13707330890

6 凌 云 化工 注安 13762253006

7 李建宁 化工 注安 17773308977

8 郭旺民 安全工程 注安 1536716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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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急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1 县公安局 25229777

2 县应急管理局 25246256

3 县财政局 25216227

4 县住建局 22029333

5 县交通局 25212981

6 县卫健局 25229879

7 县市监局 25254651

8 县委宣传部 25222176

9 生态环境局 25245915

10 县科工局 25268910

11 县消防救援大队 25225119

12 县气象局 2522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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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茶陵县主要应急物资表

序号 名 称 型 号 单 位 数 量 存放地点

1 铝铲 个 200

茶陵油库、株洲晶

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茶陵晶辉电子

实业有限公司、湖

南华盛陶瓷有限公

司、茶陵县强强陶

瓷有限公司

2 铝桶 个 100

3 铝漏斗 个 100

4 消防沙桶 个 200

5 应急推车 辆 200

6 防爆风机 台 50

7 防爆接线盒 个 200

8 快速接头 Ф40 套 400

9 堵漏木塞

Ф50 个 100

Ф100 300

Ф150 200

10 防爆应急泛光灯 BCT1701-B-100W 台 200

11 防爆手电筒 DS/LS-9000 支 210

12 应急灯

RH-ZF2D-E5W-B22 个 100

LH-ZF2D-E4W3 个 200

N-ZF2D-E5W1388 个 100

13 防爆维修工具 套 100

14 救生衣 件 1000

15 雨衣 套 500

16 雨靴 双 500

17 救生圈 个 500

18 麻袋 个 1500

19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具 205

20 过滤式防毒面具 具 600

21 警戒带 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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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型 号 单 位 数 量 存放地点

22 控人钢叉 根 200

23 防化服 件 110

24 防暴头盔 顶 400

25 防暴警棍 根 400

26 防刺手套 副 400

27 手动阻车路障 套 100

28 催泪弹（辣椒水） 瓶 100

29 防暴盾牌 面 200

30 防冲撞栏 6米 个 200

31 吸油毡 公斤 3000

32 安全绳 20m 根 700

33 安全带 副 500

34 绝缘竹杆 根 100

35 楼梯 架 200

36 直流水枪 Ф65mm 支 500

37 开花水枪 Ф65mm 支 500

38 泡沫枪 Ф65mm 支 200

39 水带接头 Ф65mm 副 550

40 消防水带 Ф65mm 盘 600

41 消防水幕水带 Ф65mm 盘 200

42 隔热服 套 300

43 消防铲 把 2000

44 灭火毯 1.2m X1.2m 床 400

45 灭火器喷管 根 1100

46 灭火推车喷管 根 100

47 消防水带密封垫 Ф65mm 个 1800

48 防冻手套 双 100

49 担架 副 100

50 医药箱 个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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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型 号 单 位 数 量 存放地点

51 干粉灭火器 8kg 具 300

52 防爆对讲机 TK-3360-C 具 700

53 应急发电机 SF-15GF 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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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点监管工贸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和危险点

1
株洲市玫特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
段雪刚 18688662038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二园区 粉尘

2 株洲晶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尹泽轩 18873363873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一园区
火灾、中毒窒息、

人员密集

3 茶陵晶辉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焦建 18688302630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三园区
火灾、中毒窒息、

人员密集

4
湖南东信棉业（茶陵）有限

公司
谭老高 15886302110 湖口镇龙下局 粉尘、人员密集

5 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 刘洪喜 15269334333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二园区
火灾爆炸、中毒窒

息、高温

6 株洲市九鼎饲料有限公司 李 祥 15115355990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一园区 粉尘、有限空间

7 茶陵县强强陶瓷有限公司 涂强强 17711634567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二园区
火灾爆炸、中毒窒

息、高温

8 株洲市龙兴纸业有限公司 龙 海 13618435528 火田镇贝水村 火灾、有限空间

9 茶陵县中宇纸业有限公司 章宇涛 13918654572 火田镇贝江村 火灾、有限空间

10 株洲瑞祥铸业有限公司 蔡永祥 13706645596 腰潞镇农元村 高温

11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颜方华 18073336833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二园区 粉尘、有限空间

12
株洲市龙下焊接材料厂

（普通合伙）
左冬文 13973342703 湖口镇龙下局 高温 火灾

13 株洲聚晶金刚石有限公司 陈 勇 13823081219 虎踞镇黄石村 有限空间

14
茶陵县素洁胶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杨文义 15386230188 湖口镇龙下局 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15
湖南亿润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李 慧 17306180319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三园区 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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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和危险点

16
茶陵县诚佳果蔬保鲜有限

责任公司
池运明 13786322875 虎踞镇把集村 液氨

17 湖南果月食品有限公司 付正德 13974112279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二园区 液氨

18
茶陵县秋文鸿旺炭业有限

责任公司
谭秋文 13786327388 腰潞镇腰陂村 有限空间，火灾

19 茶陵县湘南皮革有限公司 陈春生 13974107818 虎踞镇银湖村
火灾、人员密集、

中毒窒息

20
茶陵县兴博糯米粉食品

有限公司
周云明 13017331582 茶陵县经济开发区一园区 粉尘、有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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